國立東華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
注意：本招生簡章僅供網路參考用，如欲報考請另行購買簡章。

	院    別
	人文社會科學學院

	系 所 別
	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

	組    別
	一般法學組
	大陸法學組

	甄試名額
	一般生：二名
	一般生：一名

	申請資格
	凡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各學系畢業生（含應屆），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各學系畢業生（含應屆），或具有同等學力者。

	指    定繳交資料
	1.自傳。

2.研究計畫。

3.歷年成績表（含名次）。

4.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（如：論文、已發表之期刊專論、得獎紀錄等）。



	甄試方式

及日  期
	1.依資料審查結果通知若干名考生參加複試。

2.複試：口試

3.複試日期：92年12月19-20日（星期五-六）

	評分方式
	1.資料審查佔50％

2.口試佔50％

	電    話

傳    真

網    址

電子信箱
	（03）8635662

（03）8635660

http://www.ndhu.edu.tw/~ifel
candy@mail.ndhu.edu.tw

	備    註
	於資格或其他條件相當之情形下，有法律專業經驗或設籍花蓮者優先錄取，請檢附相關資料，以利審查。


